
 

常熟理工学院管理规则 

 

 
1 / 2 

常熟理工学院教师教学质量评价办法 

常高专[2003]50 号 

学校各部门： 

为了进一步规范我校教学管理，客观评价教师教学质量，增强教师教学质量

意识，现结合我校实际，特修订本办法。 

一、总  则 

第一条 教师教学质量评价的目的是通过开展教学质量评价，使教师获得综

合、全面的反馈信息以便及时改进教学；通过本办法的实施，形成正确导向，发

挥激励作用，促进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改革，切实提高教学质量。 

第二条 教师教学质量评价的原则是：客观公正，实事求是的原则；定量和

定性相结合的原则；全面综合评价的原则。 

第三条 凡我校任课教师均需参加教师教学质量评价。 

第四条 教师教学质量评价工作由教务处具体负责，各系（部）组织实施。

校教学委员会负责处理评价中出现的重大问题。 

二、评价办法与程序 

第五条 本评价办法由学生评价及系（部）评价两部分组成。学生评价由教

务处统一制定标准，其权重为 70％；系（部）评价根据教务处要求，结合本系实

际自定评价方案，其权重为 30％。 

第六条  各系于每学期末组织学生进行课堂教学质量评价，由教务处对学

生所填评价卡进行计算机处理分析后，及时提供给各教学单位。 

    第七条  各系（部）根据本系（部）自定评价指标，每学期对本单位的教师

进行教学质量评价，并将结果及时上交教务处。 

第八条  教师教学质量综合评价每年进行一次，根据两学期的平均分纳入

综合评价。评出教学质量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四个等级。凡连续两学期评

价成绩位列所在系（部）平均线以上者为良好，其中连续两学期评价成绩位列所

在系（部）前 30％以内者可评为优秀。凡连续两学期评价成绩位列所在系（部）

后 5％以内者视为不合格。 

第九条  每学期评价结果及每年综合评价结果报学校教学委员会审核，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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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务处返回给各系（部）及教师本人，并将总成绩存入教师业务档案。 

本办法经学校教学委员会通过，自公布之日起生效。 

 

   教师课堂教学评价表（学生用） 
 

____________系___________班    

 

序 

号 

一 

级 

指 

标 

 

权重 

（%） 

分值 
序 

号 

二级指标（代评价指标） 

A B C D 

完全达到 基本达到 大部分达到 
少量达到

或未达到 

1 

教 

学 

态 

度 

20 

10 1.1 为人师表，认真组织教学 

10 1.2 遵守教学纪律 

2 

教 

学 

内 

容 

50 

10 2.1 概念阐述科学、正确，讲述清楚，逻辑严密  

10 2.2 所授课程系统性强，重点突出，难点处理得当 

10 2.3 注重能力和创造性思维的培养  

10 2.4 讲授容量合理，学生有思考、钻研的余地 

10 2.5 
有一定的学术水平，能反映本学科新成果、新信息，

理论联系实际 

3 

教 

学 

方 

法 

20 

10 3.1 
能根据教学内容选择合适、灵活的教学方法及适当的

教学手段，不照本宣科 

10 3.2 
具备良好的教学基本技能，教学应变能力强，显示解

决问题和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和技能 

4 

教 

学 

效 

果 

10 A．好；B.较好； C.一般； D.差 

 


